
 公共艺术与百分比艺术建设 
 潘绍棠（岭南美术专修学院任副院长、教授）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和迅速发展，同时它也提醒了人们对生存空间的多重认识，
首先表现在对环境的切身影响的觉醒，开始审视居住空间的改善，以及对绿化、清新空气需要的必要，进而重
视到环境的美化，并发展成为在城市建设中设置公共艺术成为一种高雅风尚。 

  在这里首先要认识公共艺术的一般概念，所谓公共艺术（PABLIC ART），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定，有时公
共艺术可以象征一个民族的风貌，象征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繁荣和昌盛，也可成为一个古老文明的标志。也
有时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再认识，有的则由实用功能向艺术功能全面过渡，如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希
腊的巴特农神庙等均属此例。有的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和遗产。 

  公共艺术不仅包括大型的室外特定雕塑，有的学者认为：地标、纪念牌、实用体、建筑的装饰品、均可作
为公共艺术的功能。小的如路标、报栏、商招、公共空间的步道、椅凳、栏杆、塔台、路灯、旗帜、信箱、电
话亭、垃圾桶、喷水池、救火栓、公共车站牌等等，均可做为公共艺术的设计对象。广泛的认识公共艺术是有
深刻意义的。国内不少城市已开始注意到这些公共设施的艺术品味，珠海市的公共汽车站，广州的电话亭和商
招均出巨资进行了精心设计与制作。是从实用性到欣赏性的很好实践。 

  但也必需认识到，“公共”一词，它代表的是公众（即多数人），它不同于在美术馆和画廊的艺术陈列，
它以大多数人的艺术品味为追求的前提。 

  当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公共艺术时，不难发现它太多的与宗教和统治者的权利有关，中国众多的石窟和
陵墓艺术便是极好的例证。打开世界艺术史时，也充满了这方面的实例。 

  过去所推崇的大多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如伟人、文化名人和英雄人物的纪念碑雕塑，它均有着明确的宣
传导向。大多由官方出资建造，目的让人们敬仰，而它的质量均取决于官方和个别艺术家的关系。 

  现今由于广大民众对公共事物参与意识的逐渐增强，对公共场所的艺术设施的参与也主动多了，开始时一
些公共艺术设施因为是从无到有，群众很少表示不满，但日子久了会对一些不成功之作，出现要求拆除的愿
望。 

  近二十余年来，由于人们普遍环境意识的增强，许多公共艺术品，不仅要满足人们观赏的需求，有时还要
满足人们对它产生的攀登、触摸、拍摄等的需求，如亨利?摩尔的不少雕塑就考虑到这种情况。当然也要有安全
方面的考虑，要避免公共艺术与公共安全方面产生矛盾。例如一些交通路口和道路中心小区的雕塑，常常被忽
视了观众安全方面的考虑。公共艺术在材料上也不能危害对环境的保护，安装前要作结构安全检查，如抗震防
风灾等的能力，注意到对人畜的安全，同时要有定期的清洁和维护公共艺术的制度。 

  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雕塑艺术，但它不同于室内架上的雕塑，它不是雕塑家个人创作的
自由展示，它的经费取自公众，又是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需与园林、建筑、投资人、各界代表充分
协商，它是集体性的艺术事业。它必需面向广大社会，从场所的选择等全过程均要给群众以参与的机会。是群
众参与下完成的艺术。要与人们的情感相融合，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一种不可迁移性，
如广州的五羊雕塑，是不能移往别处的。公共雕塑要有综合配套设计与建设，它不应该只考虑短期的政治需
要，不能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我们是有着这方面的深刻教训的。当然在特定历史场所树立纪
念雕像今后还是需要的。 

  现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发展公共艺术上采取了“百分比艺术建筑”（Percent of Art Program）的有效作
法，它的基本涵义是：用艺术来从事环境建设，使艺术与周围环境融合，因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公众艺术。它的
作法是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以有效的立法形式，规定在公共工程建设总经费中提出若干百分比作为艺
术基金，它仅限于用作公共艺术品建设与创作的开支。人们通常将这种作法称之为“百分比艺术建设”。这种
作法的优点是，有了长期立法的强制性保证，就不会因个别领导人员的去留而产生公共艺术兴衰的弊病，更重
要的是使公共艺术的建设资金有了非常稳定的保证。作者曾去一些不小的城市应邀对标志性雕塑的评审，由于
缺乏立法的手段，常常一些方案久议而不决。有时已定好的方案，由于个别主持人的离退而不了了之。这恰恰
说明各级领导重视的必要性，但有的领导人怕花了巨资后，又对所采用的方案产生争议，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可
行的作法是，由政府设置专司其事的机构，如美国则有由总统任命的公共服务署，它专管公共艺术事业，将所
有公家出资的公共艺术的建设与维护均由该署负责，效果良好。各州政府也有这方面的相应机构。重要的是要
在观念上解决公共艺术可有可无的陈旧观念，当然发展中会遇到一些麻烦和曲折，但只要认识到它的目的在于



培育公众对美的普遍素质，并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增添文化艺术财富，甚至带来经济效益。例如美国十大城
市之一的达拉斯市，在1989年4月11日市议会通过了公共艺术建设条例的法案，它明文规定：凡市府公共工
程，均要提拨建设总经费的1.5%作为公共艺术基金。它的分配是1%作为购置公共艺术品及在公共场所安放之
用。0.25%作为日后维护和保养公共艺术品之用，另0.25%作为公众参与相关的公共艺术活动之用，如参观、展
示、讲演、研习班或传布公共艺术的媒体之用。目的在于引起大众对公共艺术的兴趣。因为公共艺术与艺术家
单纯个人作品展示不同，它是属于广大无名大众的，大众拥有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因之一定要有一整套的合
理程序，不能独断专行，使公共空间遭到扭曲与破坏，否则必然会遭到公众的不满与抵制，因此就要有大众对
公共艺术决策的参与。通常由选出的社区代表来参与，但对公共艺术作者权益也要给予尊重。例如达拉斯市规
定，在十年内非经作者同意不能移动和拆除他的作品，当然维护时也要请作者参与。而且还明文规定，市府有
关部门日后一旦出售该艺术品时，创作者有权获得售价15%的酬金。如作者去世，他的法定继承人则享有二十
年的此种权利。为尊重作者的智慧，市府只能在非谋利的情况下，才可以用二维空间的手段复制这些作品。当
然在创作时对作者也有严格要求，其中一项则规定作者每延误一天则罚款50美元。 

  人们会问，公共艺术的资金投入之后，它除了公众在精神上受益之外，在经济上是否纯粹是一种单纯的支
出呢？回答是否定的，仅以达拉斯市为例，他们认识到公共艺术可以吸收大量的观光者和游客，又能刺激经济
增长，仅1990年的经济贡献就达四千四百二十万美元。1984年在洛杉矶市召开奥运会期间，由于置放了大量公
共艺术品，不仅提高了它的国际大都市的地位，而且那年商会估计，每投入一分钱就可产生2.4倍的周边经济效
益。 

  再如美丽的西雅图市，自1973年颁布了公共艺术的百分比法以后，前十年就有了八百余件公共艺术品安置
在各地公共场所。因为有了健全和透明度的制度，才取得了巨大成效。 

  在一些城市还明确规定了，公共艺术评委任期年限的限制，一般不能超过十年。公共艺术评委应包括建筑
师、艺术家、市政工程代表、社区代表，必须作到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择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已安放的艺术
品，还要通过问卷调查，让广大群众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品评，使艺术品与公众对话，以便更好的确定公共艺
术的特定地位。前几年广州市曾以公开让广大群众投票方式评出“广州十佳城市雕塑” 
。 

  1996年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从城建经费中提取3%作为建立环境雕塑之用，这是非常值
得称赞的举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公共艺术事业，有必要很好的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同
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由政府以立法的手段，从“百分比艺术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制订出我国发展公
共艺术的可操作的法规和法令，既要认识到公共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也要充分
估计到公共艺术会给一个城市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